
海口市美兰区环境保护局

关于加强建筑工地噪声排污费征收工作的通知

美兰辖区各建筑施工单位：

为加强建筑施工噪声排放管理，促进和规范噪声超标排

污收费工作，减少由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引起的投诉和纠纷，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建筑工地必须依法加强对施工场地的环境管理，

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向美兰区环境保护局缴纳噪声超标排污

费，促进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

二、凡设在美兰辖区的建筑施工场地，在四个施工阶段

（土石方、打桩、结构、装修）中使用各种机械和工具产生

的噪声，均须由建筑施工单位于办理单项工程项目注册登记

证前向美兰区环境监察局如实申报，同时办理有关手续，项

目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申报工作。逾期未申报的，视为拒绝

申报。

三、建筑施工噪声超标排污费的征收严格按照原国家环

保局、物价局、财政部颁发的《关于调整超标污水和统一超

标噪声排污费征收标准的通知》〔（91）环监字第 262 号〕

及相应排放标准的规定执行。

四、建筑工地噪声超标排污费的征收对象是承接建筑项

目的建筑施工单位。



五、建筑工地噪声超标排污费的核定以《建筑施工场地

噪声申报登记表》及承包合同工期为主要依据，按各个施工

阶段的不同排放标准核定噪声超标值并一次性向美兰区环

境保护局缴纳超标排污费。工期如有变更的，可按重新申报

核准后的工期退还或追缴噪声超标排污费。

六、对有拒绝申报或者拒绝缴纳排污费等违法行为的建

筑施工单位，美兰区环境保护局除按掌握的数据依法征收超

标排污费和滞纳金外，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管理规定》及《海口市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详情请登陆网站 www.meilan.gov.cn，下载建筑施工场

所排污申报登记表

未尽事宜请与美兰区环境保护局联系

电话：0898-65326141

美兰区环境保护局

2016 年 8 月 9日

http://www.meilan.gov.cn


建筑施工场所噪声登记证办理材料

*一、建筑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二、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三、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四、施工方及建设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施工方及建设方法人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六、施工方及建设方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报告表或登记表批复材料；

*八、申报审批服务表（一式两份）

*九、建筑施工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表（一式两份）

十、施工总平面图

十一、施工合同

十二、施工日志

*十三、现场照片

注：以上材料递交一份纸件，一份盖章扫描件。



申报受理回执单
（存根联）

，于 年 月 日申报

项目，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建筑工地噪声排放情况，共 页。

报送人（签字）：

申报者（盖章）：

经办人:

受理单位：海口市美兰区环境保护局

说明：

申报受理回执单为一式两联，申报者签字盖章后需在两联之间加盖骑缝

章，环保部门受理后回执联退回给申报者。

申报者联系人： 电话：

申报受理回执单
（回执联）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提交的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的建筑工地噪声排放情况信息申

报，共 页。 我单位已登记受理。

经办人:

受理单位：海口市美兰区环境保护局

说明：

申报受理回执单为一式两联，申报者签字盖章后需在两联之间加盖骑缝

章，环保部门受理后回执联退回给申报者。

受理单位联系人： 电话：0898-65326141



海口市建筑施工噪声排放申报登记

申报审批服务表

申报单位： (盖章)

负 责 人： (签名)

编 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印制单位：海口市美兰区环境保护局



以下信息由申报者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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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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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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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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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附件

申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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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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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注

意

事

项

1．以上申报附件加盖公章；

2.事项正式受理时，请携带如下资料进行核对：工商营业执照、法人机构代码证、法人代

表身份证、联系人身份证原件。



以下信息由相关部门填写

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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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

意 见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盖章)

初核意见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复核意见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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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年 月 日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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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建筑施工环境保护管理须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

有关环境保护法规的规定，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建设单位在开工前需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2、施工单位应认真填写《建筑施工场所排污申报登记表》，在工程开工 15 日以前向工

程所在地环保局申报，本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同时，提供施工许可证和施工合同各一份。

3、当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需作改变或者发生污染事故等造成污染物排放紧急变化的，

必须分别在改变 3 日前或变化后 3 日内到所在地环保局履行变更手续。

4、施工工地禁止使用高污染燃料，严格控制粉尘、二次扬尘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严禁

焚烧废弃物质、严禁熬制沥青；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机械噪声排放强度，达到国家规定标

准。

5、严禁夜间（22时至次日 6 时）施工作业。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应向所在地

环保局申报，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夜间施工。

6、施工噪声排放强度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必须依法缴纳噪声超标排污费。

7、施工工地月停工超过 15天的，需向所在地环保局申报，说明停工的具体时间、停工

原因，并附甲、乙双方的施工记录。施工进度与计划进度不同时，必须及时报告。

8、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必须认真接受环境监察人员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环境监察人

员的处理意见。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检查或在检查时弄虚作假，不得妨碍环境监察人员正常

执行公务。

对违反上述规定者，将根据国家、省、市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律、法规规定，追究其责任。

排污者未按规定缴纳噪声超标排污费的，环保部门将依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规

定，处应缴排污费数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并从滞纳之日起加收 2‰的滞纳金。



建设施工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表

1.工程项目名称

2.建设单位名称

3.联系人 4.联系电话

5.施工单位名称(盖章)

6.法定代表人 7.法人代码

8.施工负责人 9.联系电话

10.传真 11.邮政编码

12.通讯地址

13.施工场所地址

14.施工许可证号码

15.施工场所中心经度 16.施工场所中心纬度

17.施工场地面积 18.建筑面积

19.工地类型 20.施工人员数

21.施工单位开户银行 22.账号

23.开工时间 24.竣工时间

25.施工

阶段情

况

阶段名称 施工时间

土石方

打桩

结构

装修

其他

26.主要施工机械名称 数量 27.施工场地平面及测点示意图

（请附一份施工场地平面图）
挖土机

静压桩机

振动棒

电锯

搅拌机



填报要求
1.建设施工单位应填报本表。

2.当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需作改变或者发生污染事故等造成污染物排放紧急变化的，必须分别在

改变 3 日前或变化后 3 日内填报相应的《排放污染物月变更申报表(试行)》，履行变更申报手续。

3.必须用钢笔填报，蓝、黑墨水均可，书写工整、清晰，填报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文字说明

一律用汉字，涂改后必须签章有效。

4.本表须按“填表说明”如实规范填写，各项栏目不得空缺，如属于“无”、“零”、“未检出”、

“末测”、“不明”等，应用文字注明。

5.本表一式两份，每份需加盖公章，于建设施工项目动工 15 日前报环境监察机构，环境监察机

构审核后退申报单位一份。

6.排污者申报的相关数据经环境监察机构核定后，将作为征收排污费与其他环境监督管理事项的

依据。

填表说明
[1.施工单位名称]：填写建设施工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一致。

[2.法定代表人]：由《法人单位代码证书》中的法定代表人签章认可。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由单

位实际负责人签章认可。

[3.法人代码]：按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法人单位代码证书》上的代码填写。

[4.施工负责人]：建设施工项目的具体负责人。

[5.身份证号码]：施工负责人的身份证号码。

[6.联系人]：本单位与当地环境监察机构的联系人。

[7.联系电话]：本单位负责环保工作的工作人员对外联系的电话号码（含地区码）。

[8.传真]：指本单位对外联系的传真号码（含地区码）。

[9.邮政编码]：指办公通讯地址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

[10.通讯地址]：是指邮政部门认可的单位环保联系人的办公通讯地址。

[11.施工场所地址]：填写建设施工场所具体地址。

[12.施工场所中心经度 13.施工场所中心纬度]：填写施工场所的地理位置的中心经、纬度。

[14.工程项目名称 15.施工许可证号码 16.施工场地面积 17.建筑面积]：按施工许可证填写。

[18.工地类型]：选择建筑工地、拆迁工地、市政工地、园林绿化、其他工地填写。

[19.施工人员数]：填写本工地施工期内参与正常施工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总数。

[20.施工单位开户银行 21.账号]：填写施工单位财务基本账户的信息。

[22.开工时间 23.竣工时间]：按施工许可证上的开工时间、竣工时间填写。

[24.场界噪声值]：对应表中施工阶段的名称由施工单位按以往经验分昼夜填写场界噪声值。昼

夜时间的划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防治法》的规定划分昼间为 6-22 点。

[25.施工时间]：按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上时间确定。

[26.主要施工机械名称/数量]：指挖掘设备、运输车辆、打桩机、搅拌机、浇筑设备、塔吊（卷

扬机）、振动设备、木工机械、金属建材加工机械等。

[27.施工场所平面及测点示意图]：施工场地平面图要求①标明施工场地周围环境情况；②标明

场界准确位置及相对距离；③标明准确方向、方位；④标明主要参照物；⑤施工进行后，噪声监

测点等其他内容可后补。



填写范本




